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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

 

沪财资〔2021〕18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公物仓中集中管理资产管理的通知 

 

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，根据《上海市市级行政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市级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市级行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中集中管理资产管理的有关工作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集中管理资产的定义 

集中管理资产是一种共享共用资产，由指定单位负责统

一管理，统筹安排用于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组建的临时机构、

召开重大会议、举办大型活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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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中的集中管理

资产由市机管局按照《上海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

物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管理。 

二、集中管理资产的范围 

（一）办公设备类资产。主要包括办公家具和复印机、

传真机、电脑、扫描仪等办公电子设备等。 

（二）专用设备类资产。主要包括组合音响、摄像机、

视频会议设备等视听设备，以及监控器材、文艺、体育设备

等有专门用途的资产。 

（三）其他资产。可供重复循环使用的其他资产。 

三、新增集中管理资产的入仓管理 

集中管理资产的主要新增渠道为市机管局根据工作需要

购置和从市级有关部门、单位调拨等。从市级有关部门、单

位通过无偿调拨等方式新增集中管理资产的，具体工作程序

如下：   

（一）资产管理事项审批 

按照《上海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经市委、市

政府批准组建临时机构、召开重大会议、举办大型活动，安

排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并购置集中管理资产的，作为新增

集中管理资产划出单位（即上述资产购置单位）应在首次使

用集中管理资产完毕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提出无偿调拨等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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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事项申请，由市财政局、市机管局按照现行工作职责分

工，根据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行审批。 

（二）资产盘点核验移交 

由新增集中管理资产划出单位根据批复文件对拟移交资

产进行盘点，编制资产移交清单，市机管局对拟接收的资产

进行现场查验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，确定移交纳入公物仓管

理的新增集中管理资产移交清单，并办理资产有关移交工作。 

（三）资产后续处理 

新增集中管理资产划出单位根据批复文件进行账务处理

和资产管理事项处理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和账卡相符。

市机管局通过公物仓管理信息系统对接收的资产做好入仓登

记等资产管理事项和有关账务处理。 

四、集中管理资产的在仓管理 

（一）资产申请使用 

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或申请部门

预算年中调整之前，因组建临时机构、召开重大会议、举办

大型活动涉及新增资产配置，需使用公物仓中集中管理资产

的，应通过公物仓管理信息系统提出使用申请，填报《市级

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表（集中管理资产）》，注明

所需资产类别、规格型号、数量等方面需求。 

市机管局根据公物仓中集中管理资产状况审核单位使用

申请，公物仓中集中管理资产符合申请条件的，以《市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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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业单位集中管理资产使用安排表》通知申请单位确定下

一年度集中管理资产使用计划。如公物仓中没有可供使用的

集中管理资产，由市机管局申请安排预算资金配置同类资产，

或由申请单位提出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申请。 

（二）资产领用、归还 

申请单位凭《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集中管理资产使用安排

表》，到市机管局或市机管局指定管理机构领取资产，并承担

有关运费及拆装等费用，申请单位应在资产使用完毕后 30 个

工作日内，将领用的集中管理资产经清查盘点、登记造册后

移交归还市机管局。 

（三）资产使用统计分析 

市机管局在公物仓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有关集中管理资

产的使用信息，并对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为提高资产使

用效率提供管理基础。 

（四）资产委托管理 

市机管局对部分不易移动或管理要求较高的集中管理资

产，可按照资产用途委托专业机构管理，保障集中管理资产

的使用效能。 

五、集中管理资产的出仓管理 

市机管局根据资产管理需要，可统筹安排部分集中管理

资产以无偿调拨形式调入适合的部门、单位管理使用；并对

失去使用价值的集中管理资产及时进行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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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

2021 年 9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